
京规自（海）初审函[2025]0100 号

关于海淀区蓝景丽家项目 HD00-1603-01 等

地块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“多规合一”

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

北京海开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:

你单位《关于海淀区蓝景丽家项目 HD00-1603-01 等地

块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纳入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研究的

请示》及所报方案收悉。经会同相关单位研究，现将有关意

见函告如下：

蓝景丽家项目位于海淀区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大钟寺先

导区，北三环西路北侧，京张高铁西侧，紧邻轨道交通大钟

寺站。项目主要包括 HD00-1603-01、 HD00-1603-04、

HD00-1603-05 及 HD00-1603-06 等地块，研究范围为：南起

北三环西路，北至规划街坊三路，西起规划街坊二路，东至

规划街坊四路。

一、交通规划方案

（一）对外道路系统规划

项目主要依托北三环、西土城路、知春路、学院南路、

中关村东路、中关村大街等干线路网实现对外交通联系。



（二）项目内部路网规划

项目周边规划道路共 5 条。其中城市快速路 1 条，街坊

路 4 条。

北三环西路（街坊二路-街坊四路）规划为城市快速路，

道路红线宽 85-101 米，已实施。

街坊二路（北三环西路-街坊三路）规划为街坊路，道

路红线宽 18 米，其中西侧 15 米为道路用地，已确定实施主

体，东侧 3 米结合 HD00-1603-01、HD00-1603-06 地块用地

布置道路相关功能，由二级建设主体随供地项目同步设计、

同步审查、同步实施。

街坊三路（街坊二路-街坊四路）规划为街坊路，道路

红线宽 15 米，已确定实施主体。

街坊四路（北三环西路-街坊三路）规划为街坊路，道

路红线宽 15 米，其中北三环西路-HD00-1603-01 地块南边界

段已确定实施主体，HD00-1603-01 地块南边界-街坊三路段

由二级建设主体随供地项目同步设计、同步审查、同步实施。

街坊五路（街坊二路-街坊四路）规划为街坊路，道路

红线宽 15 米，由二级建设主体随供地项目同步设计、同步

审查、同步实施。

（三）道路交叉口及地块出入口规划

研究范围内道路相交均采用平面交叉型式。机动车出入

口设置应满足行业相关规范要求，优先设置于街坊路上。地

块出入口具体位置及数量，应结合建筑方案进一步细化落

实，并最终以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方案为准。



（四）铁路规划

项目周边规划有 1 条铁路线路，即京张高铁。铁路廊道

管控要求应参照相关规范、标准、条例执行，后续项目实施

阶段应征求铁路相关主管部门意见。

（五）轨道交通规划

项目周边涉及规划轨道交通 4 条，分别为 S8 线（市域

（郊）怀密线）、M13A 线、M12 线及轨道预留廊道。规划有

轨道站点 1 座，为大钟寺站。轨道沿线用地开发建设，涉及

在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的，应严格按照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

安全条例相关要求执行。

（六）地面公交规划

根据交通需求预测、现状公交线路发车间隔及剩余载客

容量估算，现状公交线路基本能够满足项目未来的公交出行

需求。

（七）停车规划

研究范围内 HD00-1603-01 用地为商业用地/商务金融用

地，停车配建标准参照《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》

（DB11/T1813-2020）中三类地区标准执行。轨道站点地面

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公共建筑，其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应

对标准上限和下限进行折减，折减不应低于 20%。同时，电

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配建标准参照《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

规划设计标准（DB11/T1455-2025）》中相关要求执行。

（八）步行和自行车规划

研究范围内规划社会公共停车场 2 处，均为非机动车停



车场，总用地面积约 0.14 公顷，分别位于 M12 线大钟寺站 E

出入口东西两侧。

项目各类用地的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应参照《城市停

车规划规范》（GB/T51149-2016）执行，具体配建非机动车

位数量最终以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方案为准。步行与自行车系

统应满足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》

（DB11/1761-2020）要求，充分保障步行、自行车通行空间。

二、市政规划方案

（一）雨水排除规划

本项目雨水排除出路为土城沟（已治理）流域范围。

经核算，规划保留沿北三环西路北侧等现状雨水管道。

规划沿街坊二路、街坊三路、街坊四路、街坊五路等规

划道路新建规划雨水管道或内部小市政雨水管道，管径为

D600～D1400 毫米，长约 0.85 公里，其中规划雨水管道管径

为 D600～D1400 毫米，长约为 0.435 公里。

（二）污水排除规划

本项目属于清河再生水厂的流域范围。

经核算，规划保留沿北三环西路、大钟寺东路等现状污

水管道。

规划沿街坊二路、街坊三路、街坊四路、街坊五路等规

划道路新建规划污水管道或内部小市政污水管道，管径为

D400 毫米，长约 0.85 公里，其中新建规划污水管道管径为

D400 毫米，长约 0.435 公里。

（三）再生水规划



本项目属于中心城再生水管网服务范围。

根据中心城再生水管网布局规划，规划随北三环西路改

造新建 DN600 毫米再生水管道，水源引自中心城再生水管网，

可为沿线用地提供再生水。

规划沿街坊二路、街坊三路、街坊四路等规划道路新建

规划再生水管道或内部小市政再生水管道，管径为 DN200 毫

米，长度约为 0.81 公里，其中新建规划再生水管道管径为

DN200 毫米，长度约 0.47 公里，与周边道路规划再生水管道

连通。

（四）供水规划

本项目规划供水水源由中心城供水管网提供。

经校核，本项目周边北三环西路、大钟寺东路等现状供

水管道供水能力满足规划要求，规划予以保留。

规划沿街坊二路、街坊三路、街坊四路、街坊五路等规

划道路新建规划供水管道或内部小市政供水管道，管径为

DN300 毫米，长度约为 0.895 公里，其中新建规划供水管道

管径为 DN300 毫米，长度约 0.445 公里，与周边道路现状及

规划供水管道连通。

（五）供热规划

规划新建 1 座分布式能源站供热，分布式能源站优先利

用地源热泵、空气源热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，可由

中心城热网调峰补充。供热利用应符合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优化调整<北京市新增产

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（2022 版）>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管理措



施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京发改【2024】1202 号）以及相关供

热政策要求。规划分布式能源站占地按照 150 平米/兆瓦的

标准进行预留（具体以满足实际使用需求为准），分布式能

源站可结合地块开发时序进行拆分或合并建设。

规划沿街坊一路，自大钟寺东路至街坊二路，新建 DN250

毫米供热管道，长度约 310 米。

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街坊一路至规划新建能源站，新建

DN250 毫米供热管道，长度约 120 米。

（六）供气规划

本项目气源引自周边现状中压燃气管道。

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北三环西路至街坊五路以北，新建

DN150 毫米中压燃气管道，长度约 120 米。

根据需求在地块内新建中低压调压箱（具体位置结合设

计方案最终确定），经调压后供用户使用。

（七）供电规划

规划电源引自青云 220 千伏变电站。

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北三环西路至街坊三路，新建 12

Φ150+2Φ150 毫米电力管井，长度约 330 米。

规划沿街坊三路，自街坊二路至街坊四路，新建 12Φ

150+2Φ150 毫米电力管井，长度约 120 米。

规划新建分界室 1 座，与公共建筑合建。

（八）电信规划

规划本项目电信信号源引自周边电信局房。

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北三环西路至街坊三路，新建 9 孔



电信管道，长度约 330 米。

规划沿街坊三路，自街坊二路至街坊四路，新建 9 孔电

信管道，长度约 120 米。

规划设置移动通信宏基站 2 座，基站的空间设置应符合

《民用建筑通信及有线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设计规范》

（DB11/804-2015）的要求（具体位置结合设计方案最终确

定）。

（九）有线电视规划

规划本项目信号源引自 A1 苏州街机房。

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北三环西路至街坊三路，新建 1 孔

有线电视管道，长度约 330 米。

规划沿街坊三路，自街坊二路至街坊四路，新建 1 孔有

线电视管道，长度约 120 米。

（十）环卫规划

本项目生活垃圾运送至西侧密闭式垃圾分类收集站进

行分类收集后，最终运往大工村循环产业园消纳。

三、协同意见

请建设单位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依据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、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，完善规划设计方案。我委可就

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方案通过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与相关

部门进行会商，提供进一步的咨询意见，以便建设单位顺利

获得行政许可。

四、其他告知的相关事项

1、相关道路及管线方案最终以审批方案为准。工程实



施主体、投资额最终以行业主管部门或立项文件为准，其中

政府投资项目需按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履行相应决策程序。

2、街坊二路东侧 3 米位于 HD00-1603-01 地块（商业用

地/商务金融用地）和 HD00-1603-06 地块（社会停车场用地）

用地内，后期需结合该用地布置道路相关功能，请建设单位、

设计单位结合道路功能需求同步与上述两个地块规划设计

方案做好衔接，确保街坊二路东侧 3 米实现道路功能。

3、请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按照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

南》相关要求，进一步优化方案，落实城市设计相关内容。

4、请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在建筑设计方案中进一步落

实各市政站点位置。

5、请建设单位按照配套市政交通同步实施清单要求，

抓紧与各专业公司及实施主体对接，开展市政管线设计综合

工作，并尽快到各市政主管部门办理报装及委托设计手续，

确保管线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步建设，同步投入使用。各工程

管线在后期设计实施过程中，宜按照规范要求采取最大井间

距，精简检查井数量，进一步与道路设计对接，采取措施避

免检查井与路缘石冲突矛盾；市政箱体、风亭等附属设施应

与道路空间相结合，避免占用人行空间。

6、请详细勘查现状地下管线情况，新建市政管线与现

状管线、建筑物及构筑物平面及竖向距离应满足规范要求。

7、在道路及市政管线设计、施工时，如遇古树、名木，

请建设单位进一步征求园林主管部门意见。

8、请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在市政管线设计综合编制阶



段统筹考虑街坊二路西侧 HD00-1603-02 地块（老年人社会

福利用地）市政接入需求，统筹项目周边各市政专业管线路

由、位置及规模。

9、街坊二路市政管线在布置时考虑两侧地块市政需求，

布置有雨水、污水、供水、再生水、供热、燃气、电力、电

信、有线电视大市政管线，按照管线敷设方式及管线净距要

求，15 米道路用地范围内如无法安排上述管线，需占用东侧

HD00-1603-01 地块 3 米街坊路用地地下空间进行布置，

HD00-1603-01 地块二级竞得人应预留地下管线布置条件，保

障大市政管线的实施及日常运行维修。

10、请建设单位进一步落实京投公司意见：一、原则同

意拟建项目邻近地铁 12 号线、13 号线施工。请建设单位在

方案设计阶段进一步核实与地铁的位置关系，同时编制地铁

防护专项设计方案及评估项目实施对地铁结构安全影响的

安评报告，如设计方案与地铁运营安全存在冲突，则建议调

整。二、该项目位于地铁保护区内的施工，开工前应根据轨

道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，办理地铁相关手续后方可

实施。

专此函达。

附件：海淀区蓝景丽家项目 HD00-1603-01 等地块配套

市政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统筹实施清单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

2025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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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项目属于中心城再生水管网服务范围。
	根据中心城再生水管网布局规划，规划随北三环西路改造新建DN600毫米再生水管道，水源引自中心城再生水
	规划沿街坊二路、街坊三路、街坊四路等规划道路新建规划再生水管道或内部小市政再生水管道，管径为DN20
	（四）供水规划
	本项目规划供水水源由中心城供水管网提供。
	经校核，本项目周边北三环西路、大钟寺东路等现状供水管道供水能力满足规划要求，规划予以保留。
	规划沿街坊二路、街坊三路、街坊四路、街坊五路等规划道路新建规划供水管道或内部小市政供水管道，管径为D
	（五）供热规划
	规划新建1座分布式能源站供热，分布式能源站优先利用地源热泵、空气源热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，可由
	规划沿街坊一路，自大钟寺东路至街坊二路，新建DN250毫米供热管道，长度约310米。
	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街坊一路至规划新建能源站，新建DN250毫米供热管道，长度约120米。
	（六）供气规划
	本项目气源引自周边现状中压燃气管道。
	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北三环西路至街坊五路以北，新建DN150毫米中压燃气管道，长度约120米。
	根据需求在地块内新建中低压调压箱（具体位置结合设计方案最终确定），经调压后供用户使用。
	（七）供电规划
	规划电源引自青云220千伏变电站。
	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北三环西路至街坊三路，新建12Φ150+2Φ150毫米电力管井，长度约330米。
	规划沿街坊三路，自街坊二路至街坊四路，新建12Φ150+2Φ150毫米电力管井，长度约120米。
	规划新建分界室1座，与公共建筑合建。
	（八）电信规划
	规划本项目电信信号源引自周边电信局房。
	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北三环西路至街坊三路，新建9孔电信管道，长度约330米。
	规划沿街坊三路，自街坊二路至街坊四路，新建9孔电信管道，长度约120米。
	规划设置移动通信宏基站2座，基站的空间设置应符合《民用建筑通信及有线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设计规范》（DB
	（九）有线电视规划
	规划本项目信号源引自A1苏州街机房。
	规划沿街坊二路，自北三环西路至街坊三路，新建1孔有线电视管道，长度约330米。
	规划沿街坊三路，自街坊二路至街坊四路，新建1孔有线电视管道，长度约120米。
	（十）环卫规划
	本项目生活垃圾运送至西侧密闭式垃圾分类收集站进行分类收集后，最终运往大工村循环产业园消纳。
	三、协同意见
	请建设单位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，完善规划设计方案。我委可就
	四、其他告知的相关事项
	1、相关道路及管线方案最终以审批方案为准。工程实施主体、投资额最终以行业主管部门或立项文件为准，其中
	2、街坊二路东侧3米位于HD00-1603-01地块（商业用地/商务金融用地）和HD00-1603-
	3、请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按照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》相关要求，进一步优化方案，落实城市设计相关内容。
	4、请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在建筑设计方案中进一步落实各市政站点位置。
	5、请建设单位按照配套市政交通同步实施清单要求，抓紧与各专业公司及实施主体对接，开展市政管线设计综合
	6、请详细勘查现状地下管线情况，新建市政管线与现状管线、建筑物及构筑物平面及竖向距离应满足规范要求。
	7、在道路及市政管线设计、施工时，如遇古树、名木，请建设单位进一步征求园林主管部门意见。
	8、请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在市政管线设计综合编制阶段统筹考虑街坊二路西侧HD00-1603-02地块（
	9、街坊二路市政管线在布置时考虑两侧地块市政需求，布置有雨水、污水、供水、再生水、供热、燃气、电力、
	10、请建设单位进一步落实京投公司意见：一、原则同意拟建项目邻近地铁12号线、13号线施工。请建设单
	专此函达。
	附件：海淀区蓝景丽家项目HD00-1603-01等地块配套市政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统筹实施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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